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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會員卡章則及條款摘要

為配合銀行營運守則之規定，現謹將使用卡之主要章則及條款臚列如下，敬請留意。閣下務請細閱附上之香港賽馬會會員卡章則及條款之
全文。有關章則文本可在恒生網頁查閱或在各分行索取。

適用於會員萬事達卡/會員專享卡（不論是否與會員萬事達卡掛鈎）（「卡」）

1.	 會員需合理謹慎保管「卡」、「卡」資料及「認證因素」（如適用）。於接獲通知或懷疑有關「卡」、「卡」資料及/或「認證因素」（如適用）
遺失、被竊、遭冒用或洩露或「卡」資料及/或「認證因素」（如適用）洩露予未經授權之人士或任何有異常或未經授權之交易時，閣下
需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向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報失。

2.	 倘會員作出欺詐行為、嚴重疏忽或未能履行以上第1項條文所述之責任，或未能依從任何「恒生」不時建議之任何使用或保管「卡」、	
 「卡」資料及/或「認證因素」（如適用）之保安措施將被視為閣下的嚴重疏忽，則閣下需對因使用「卡」、「卡」資料及/或「認證因素」	
 （如適用）而引起之一切未經授權交易及「恒生」所蒙受之損失負責。

3.	 如能證明閣下本以至誠及事先已將「卡」、「卡」資料及/或「認證因素」（如適用）妥為保管及保密，並於接獲通知或懷疑其已遺失、	
被竊、遭冒用或洩露後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報失：(i) 閣下對於「恒生」實際收到遺失、被竊、遭冒用或洩露之報告前所產生
之所有未經授權之卡交易或銀行交易均以閣下所承擔之有關損失之最高限額為限，須受適用之法律及規例所限制；(ii) 但閣下對於	
 「恒生」實際收到遺失、被竊、遭冒用或洩露之報告前之所有未經授權之現金貸款均需負責。

4.	 在恒生要求下，會員需儘速償還會員之「卡」賬戶欠款。

5.	 會員需承擔「恒生」在執行章則以及追討會員拖欠恒生款額所合理產生之一切費用及支出。

6.	 倘任何「卡」結單有任何不符，會員需在結單日起60日內通知「恒生」。

7.	 在得到香港賽馬會的同意下，「恒生」有權修訂章則，以及就使用「卡」更改收費及徵費，並會於生效日期前不少於60日向會員發出	
通知。倘閣下於指定之生效日後繼續使用「卡」或持有「卡」，有關修訂及更改將對閣下具有約束力。

8.	 會員在收到「卡」後需立即在「卡」上簽名。

9.	 會員需準時償還欠款，以避免支付額外利息及財務費用。倘恒生在到期付款日或以前尚未收到有關「卡」結單所示之最底還款額	
 （適用於會員萬事達卡）/總結欠（適用於會員專用卡），則會員需額外支付財務費用（如適用）及逾期費用。團體經理及主管合股人需	
準時償還欠款，以避免支付額外財務費用及逾期費用。

10.	 主卡會員需對本身及各附屬卡會員之一切債項及債務負責，而附屬卡會員則僅需對本身之債項及債務負責。

11.	  「恒生」有權以主卡會員賬戶之貸方結餘，清償或抵償主卡會員及/或任何附屬卡會員拖欠「恒生」之債項及債務。「恒生」僅會以附屬卡
會員賬戶之貸方結餘清償或抵償附屬卡會員拖欠恒生之債項及債務。

僅適用於與會員萬事達卡掛鈎之會員專享卡

使用會員專享卡進行交易所發出之一切買賣憑單上所列款額，將由閣下之會員萬事達卡戶口（「信用卡戶口」）支取。會員專享卡將共用	
 「恒生」給予「信用卡戶口」之現行信貸限額，「信用卡戶口」需按照有關之會員萬事達卡會員合約進行結算，閣下身為會員專享卡持有人，
有關會員合約對閣下亦具有約束力。

* 中文譯本僅供參考，文義如與英文本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